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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中诉讼请求的确定

◆侯晓熠　葛二磊

(原阳县人民检察院, 河南 新乡４５３５００)

【摘要】诉讼请求是诉讼的核心要件之一.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中提出诉讼请

求的目的是恢复遭受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本文通过对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的提出和法院支持情况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当前此类案件诉讼

请求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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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诉讼请求的现状

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检察机

关办理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为研究对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高级检索栏中以“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起诉人”进行

全文检索，以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

案由(刑事案由)、法院层级(基层法院)作为三个筛选项，共

检索出２０２０年度至２０２２年度全文出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分别为６０件、７８件、６８件，

共计２０６件，其中判决书１９６件、裁定书１件、调解书９
件，将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１份裁判排除，最终选取２０５件

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一)诉讼请求的类型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需要有具体的诉

讼请求。 诉讼请求表达了起诉人权利的主张，承载着检察

机关在办理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实体要求，是法院审理的范

围，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也使得诉讼更具有操作性。 一般

来讲，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还是民事公益诉讼，纠

纷性质仍然是民事纠纷。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中诉讼请求可以分为“预防型诉讼请求”“恢复型诉讼请

求”“赔偿型诉讼请求”三类。 预防型诉讼请求主要有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恢复型诉讼请求主要恢复原

状、赔礼道歉等；赔偿型诉讼请求包括对生态环境等的恢复

性和治理费用的赔偿、公共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和惩罚性赔

偿等。

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而

言，司法实践中根据损害救济请求权的不同，诉讼请求可分

为以下３类：一是人格抚慰性的诉讼请求，也即赔礼道歉的

诉讼请求。 赔礼道歉具有恢复受害人的人格尊严、增加社

会规范的接受度、恢复社会平衡、威慑不法行为等功能；二

是赔偿性的诉讼请求，多为损害赔偿请求，赔偿损失不仅包

括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包括相关主体采取恢复原

状、消除妨害和危险等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三是预防性的诉

讼请求，多为消除危险。 消除危险是指侵权人的行为严重

威胁到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依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消

除的诉讼请求。 为更直观、全面了解检察机关在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类

型，笔者通过表格形式进行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类型统计表

　　　　年度

诉讼请求类型　　　　
案件总数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消除危险

２０２０ ５９ ５７ ３６ ２

２０２１ ７８ ７３ ３７ ４８

２０２２ ６８ ５７ ３３ ２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２０年，５９件诉讼请求类型以人格

抚慰性的诉讼请求为主，赔偿性的诉讼请求为辅，预防性的

诉讼请求适用较少；２０２１年，７８件诉讼请求类型以人格抚

慰性的诉讼请求为主，赔偿性和预防性的诉讼请求为辅；

２０２２年，６８件诉讼请求类型以人格抚慰性的诉讼请求为

主，赔偿性和预防性的诉讼请求为辅。 对比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

年诉讼请求类型可以发现，人格抚慰性的诉讼请求成为首位

诉讼请求。

(二)诉讼请求的提出方式

为便于统计，此处诉讼请求的组合方式以上文划分３类

诉讼请求为基础，将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提

出诉讼请求的方式进行分类。 如单一类指检察机关在诉讼

中仅提出一种诉讼请求类型，两种组合指检察机关在诉讼中

提出两种诉讼请求类型，三种组合指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提出

三种诉讼请求类型。 表２为检察机关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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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提出方式的统计。

表２　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提出方式统计表

　　　年度

诉讼请求提出方式　　　　　
案件总数

单一诉讼

请求

组合类诉讼

请求

２０２０ ５９ １７ ４２

２０２１ ７８ ２５ ５３

２０２２ ６８ ２３ ４５

　　从表２可以看出，通过对比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的组合式

诉讼请求(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诉讼请求)的案件数量可知，在

诉讼中更倾向于提出组合式类型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请求的支持情况

为更全面地掌握检察机关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提出后法院支持的情况，本文

将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和调解结案的案件予以排除，最终选取

２０２０年的５３个案件、２０２１年的６５个案件以及２０２２年的６２
个案件作为样本。 笔者通过对样本分析发现，检察机关所

提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均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

(四)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数额认定情况

笔者通过对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梳理发现，赔偿损失诉讼请求中赔

偿数额通常以被告人获利数额来认定。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犯罪事实中未查清获利数额的未附带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

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诉讼请求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的诉讼请求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目前诉讼请求存在人格

抚慰性诉讼请求的泛化、预防性诉讼请求适用较少、提出诉

讼请求不规范及赔偿损失诉讼请求的数额难确定的问题。

(一)人格抚慰性诉讼请求的泛化

赔礼道歉作为人格抚慰性的诉讼请求，旨在填补受损人

的精神利益，主要适用于人格利益损害的民事公益诉讼中，

没有人格利益损害的公益诉讼应当慎用赔礼道歉。 ２０２１
年，最高检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９８
条将赔礼道歉主要限制在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和

荣誉保护案件。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２年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中赔礼道歉的适用率占３年案件总量的９０％；在诉讼

请求的提出方式上，除单一类型诉讼请求外，组合式诉讼请

求中基本包含了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可见，赔礼道歉在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泛化。

(二)预防性诉讼请求适用较少

当前，检察机关在办理中较少适用预防性诉讼请求，在

适用的案件中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较为笼统。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检察机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不是事前的预

防，而是侧重于事后的救济，受损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和价

值难以得到有效地发挥。 司法实践中大多提出诸如“永久

删除所有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彻底消除非法获取的

公民信息”“采取删除链接、屏蔽等必要措施”等预防性诉

讼请求，但未对履行该诉讼请求的时限、效果评价标准进行

明确，不仅不利于后续法院的执行，而且对其履行效果无法

进行评价。

(三)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规范

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全面、

精准和规范关乎公共利益应有的损害填补作用能否实现。

只有精准、全面和规范的诉讼请求，才能实现公共利益应有

的损害填补作用。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提出对个案诉

讼请求时，并没有完全地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三类

诉讼请求。 比如，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案件中，被

告人已经完全删除了其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在提出诉

讼请求时依然提出该诉讼请求。 在被告人获利情况查清的

情况下，仅提出赔礼道歉一种诉讼请求难以对公益损害起到

应有的填补和维护作用。

(四)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数额认定难

赔偿损失不仅包括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包括

相关主体采取消除妨害和危险等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６９条规定了损害赔偿诉讼请求的数额标

准，对于事实认定中查清被告人获利数额的、损害赔偿诉讼

请求的数额标准按照被告人获得的利益确定。 事实认定中

未查清被告人获利数额的依据实际情况提出，而是以造成的

实际损失计算，还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计算不清楚，至于如

何提出也没有规范性的依据可以参照。

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诉讼请求的完善措施

为增强诉讼请求的精准性、规范性，使得受损的社会公

共利益能够得到全面恢复，笔者针对当前诉讼请求存在的问

题，并以当前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为契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提出完善措施。

(一)诉讼请求应以预防性为主，人格抚慰性和赔偿性

为辅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当前受损的公益得到应有

填补的同时，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公益损害起到预防和警示

功能，统筹兼顾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救济。 基于公民个人

信息的非法获取和传播大部分在互联网或者相关储存介质

上，如果不彻底消除危险，可能造成公民个人信息的二次泄

露，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仍存潜在风险。 如果仅要求被

告人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责任，虽然具有一定的教育

惩戒作用，但仍会存在潜在的公益侵害风险。 因此，应把

预防性的诉讼请求放在首位，同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选

择适用人格抚慰性和赔偿性诉讼请求，对已受损害的公益进

行应有的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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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诉讼请求的规范化程度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只有提出精准、全面和规

范的诉讼请求，才能实现公益应有的损害填补和警示预防作

用。 针对当前诉讼请求不规范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

行解决：一是应当结合公民个人信息侵害的具体情况选择适

合的诉讼请求类型，对于案情复杂和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拟

提出诉讼请求时，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诉讼请求进行论

证。 在适用赔礼道歉诉讼请求时，应审查侵犯的公民个人

信息是否侵犯了人格利益，对于没有侵犯人格利益的，慎重

适用该诉讼请求，以确保诉讼请求的精准性；二是在提出诉

讼请求的组合方式上，应结合具体的案情，使诉讼请求的覆

盖范围囊括受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

(三)明确赔偿损失诉讼请求中损害赔偿的数额

当前，公民个人信息是具有较强财产属性的人身权益。

明确诉讼请求中损害赔偿的数额计算方式，能更好地达到个

人信息公益保护目的。 可将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分为以下

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能够确定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

不特定数额造成损失的，参照《刑事诉讼法》中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制度，损害赔偿请求的数额应以查清的造成的实际损

失来计算。 另一种情形是无法确定造成实际损失的，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６９条的规定，以查清的被告人非法

获利的金额来计算赔偿金额；被告人非法获利的金额无法查

清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酌定处理。

(四)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中增设法院对检察机关诉讼请

求的释明权

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决定了法院对检察机

关诉讼请求进行释明的正当性。 创设法院释明制度的目的

是强化人民法院发现事实真相的功能，同时保障公益诉讼请

求的覆盖范围能够与公益受损的范围相适应。 人民法院对

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释明主要表现为释明增加诉讼请求、释

明变更诉讼请求、释明诉讼请求具体化和释明放弃诉讼请求

等。 从规范上来看，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率先规定了人民法院对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可

以进行释明的制度。 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

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工作规范》和２０１８年“两高”制定的

《检察公益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又进一步确认并细化了法院

对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释明问题。 以上规范对保障我国民

事公益诉讼诉求的科学合理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法院正

确行使释明职责起到了保障作用。 因此，在公益诉讼立法

中有必要增设法院对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诉

讼请求的释明权，明确释明权的性质，规范释明权的标准和

方式，使受损的社会公益能够得到更好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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